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监局决定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和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

整改报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6月 11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监局（以下简称“深圳证监局”）出具的《行

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9】95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深圳证监局要求公

司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开说明并进行相关整改。 

针对决定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高度重视，

由公司董事长作为整改负责人，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有关人员公司

进行仔细的自查和分析，查找问题的根源及原因，制定具体整改措施并明确落实

责任人，全面落实整改要求。现将具体整改情况及有关说明报告如下： 

要求一：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

习,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障公司资

金、财产安全,保证信息披露质量,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整改情况说明： 

1、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忠实、勤勉地履行职

责 

（1）公司收悉决定书后，以“现场+通讯”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有关人员进行传达，要求相关人员切实反思、领会决定书的有

关精神和要求；同时，要求相关人员积极加强对《公司法》、《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

的学习研究，持续提高、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公司将持续定期或不定期通过电子

邮件等方式传达最新法律法规、监管部门文件及上市公司典型案例等，进一步强

化相关人员规范运作意识和能力，切实提升公司治理和内控管理水平。 



整改责任人：公司董事长 

整改期限：已实施，并将长期执行。 

（2）公司聘请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团队为公司治理与规范运作专

项法律顾问，目前已建立专项证券法律法规交流学习群，律师团队已多次并将持

续不定期亲临公司，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随时提供培训、咨询与

服务，不定期讲解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监管规则及最新的监管动态。后期仍

将将不定期开展专题培训，进一步强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规范运作

意识，增强责任感和业务水平，促进更勤勉、规范地履行职责，为公司规范治理、

合规运作提供良好的氛围。 

整改责任人：公司董事长 

整改期限：已实施，后期将不定期开展专题培训。 

（3）公司将安排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有关人员积极参加中国证

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深圳证监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协会等监管部门举办

的相关培训及学习，切实提高合规运作意识。 

整改责任人：公司董事长 

整改期限：持续实施 

2、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障公司资金、财产安全 

（1）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制定了一系列较为完善和健全的、涵

盖公司治理、生产经营、财务管理、募集资金、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内部控制制度。

公司全面梳理了财务核算与财务报告等内控制度及流程，依据《企业内部控制规

范指引》要求，持续改进、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确保内部控制制度能够适应

公司业务活动的发展需求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保障资金、资

产安全。 

整改责任人：公司董事长 

整改期限：已实施，并将长期执行。 



（3）公司制定了公章管理制度，专人负责公章的管理，先审批后盖章并做

好公章使用登记。公司将建立完善严格的资金授权、批准、审验等相关管理制度；

加强资金活动的集中归口管理，明确筹资、投资、营运等各环节的职责权限和岗

位分离要求，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和评价资金活动情况，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确保

资金安全和有效运行；全面梳理采购业务流程，完善采购业务相关管理制度，制

定合理的采购计划，明确请购、审批、购买、验收、付款、采购后评估等环节的

职责和审批权限；规范存货管理流程，明确存货取得、验收入库、原料加工、仓

储保管、领用发出、盘点处置等环节的管理要求，强化出入库等相关记录，确保

存货管理全过程的管控。 

整改责任人：财务总监 

整改期限：已实施，并将长期执行。 

3、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1）公司组织总裁办、财务中心、董事办、证券部等部门人员对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进行全面梳理和修订，针对决定书发现的问题以及公司实际情况，明确

了各部门在信息披露工作的职责，进一步完善了内部控制流程，强化了信息披露

相关制度的执行力，切实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整改责任人：公司董事长（代董事会秘书） 

整改期限：已实施，并根据实务状况持续实施。 

（2）加强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工作的管理。要求有关职能部门、分子公

司严格遵守公司的管理制度要求，密切关注、跟踪日常经营业务、对外投资、涉

及担保等事项情况，并积极加强各部门间的沟通交流，确保重大信息做到事前了

解、及时反馈，切实保障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进行信息披露。 

整改责任人：公司董事长（代董事会秘书） 

整改期限：已实施，并根据实务状况持续实施。 

（3）加强公司投资者关系的管理工作。公司通过选定信息披露媒体及时披

露公司涉及的相关重大信息，并通过电话、传真、电子信箱、网上业绩说明会、



“互动易”问答等多种方式与投资者保持密切联系，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资者与公

司沟通渠道的畅通，认真倾听投资者对公司的批评和建议、答复投资者的咨询，

切实保护投资者的知情权，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整改责任人：公司董事长（代董事会秘书） 

整改期限：已实施，并将长期执行。 

（4）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及时了解政策信息与监管要点，规范

公司信息披露等，对于在实务操作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及时向监管部门咨询

并认真听取监管部门意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整改责任人：公司董事长（代董事会秘书） 

整改期限：已实施，并将长期执行。 

要求二：公司应根据业务合同、交易单据、资金去向等资料,对上述预付账

款、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形成的原因、现状进行梳理分析,按交易对手逐家公

开详细说明相关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涉及的收入是否真实、是否构成关联

交易及关联方资金占用。 

整改情况说明： 

公司根据业务合同、交易单据、资金去向等资料，对前述预付账款、应收账

款及其他应收款形成的原因、现状进行梳理分析，按交易对手逐家公开详细说明

相关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经自查，相

关情况如下： 

1、预付账款自查 

（1）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合并报表口径范围内主要供应商及公司对其预付

账款具体余额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期末余额 占比 

1、 深圳市五洲通视讯有限公司 16,054,628.17 34.11% 

2、 广东亿安仓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2,757,108.88 5.86% 

3、 深圳市美通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2,101,325.84 4.47% 



4、 信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78,898.72 4.42% 

5、 深圳市凌启电子有限公司 1,656,869.00 3.52% 

6、 深圳秋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893,519.44 1.90% 

7、 深圳市联智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869,851.92 1.85% 

8、 上海朵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98,068.96 1.06% 

9、 高德软件有限公司 452,400.00 0.96% 

10、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448,700.00 0.95% 

11、 深圳市威尔达电子有限公司 426,208.69 0.91% 

12、 合肥小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00,000.00 0.85% 

 合   计 28,637,579.62 60.85% 

（2）涉及的主要交易事项及其商业实质  

公司预付款项主要系为：1）存货原材料、库存商品采购业务支付的款项。

公司在采购合同或订单签订后按合同约定比例支付定金或预付货款。 

（3）公司预付款合同金额及主要条款  

公司依据生产计划制定采购计划，预付三个月内的计划采购量货款。 主要

合同条款：公司合同约定条款支付预付款或定金，待收到货物验收入库后，依据

合同支付剩余款项，交易结束并与供应商进行账务核对后，收到发票支付尾款。 

（4）预付款的原因及合理性  

采购中心提出书面申请，编制《供应商开发计划》，部门总管审批、采购总

监、财务总监审批签字。采购部根据需求寻找供应商，进行询价、议价。对潜在

的供应商进行现场调查，形成《供应商调查表》、资质认定、获取工商资料、研

发中心对供应商提供样品进行检测并评审。对于合格的供应商填写《合格供应商

申请表》交由采购总监签字，并将其计入档案，形成《供应商档案表》。由 PMC

部根据生产需要提出物料需求，填写《签料表》经部门总管审批后，交由采购部

人员，采购人员询价、议价后，形成《核价单》、制定订单，交由采购总监、财

务总监、董事长审批。采购人员则在 E10中发出订单，供应商可以 E10中同步看

到公司需求。每月采购人员与供应商对账，对账完毕后，供应商寄纸质盖章、发

票对账单给采购，采购将对账单、发票交由财务核对。采购在 OA上提出付款申



请，填写支付证明书，并附上相关合同、发票、对账单、送货单、入库单等，经

部门主管审核采购总监审批、财务总监审批、董事长审批后，交由出纳，出纳付

完款后交由财务人员做账务处理。 

（5）截至目前相关合同的实际执行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正在核查预付账款挂账原因，同时公司已与上述供应商进行对

账，沟通，供应商尚未交货、供货时间延长的原因，并积极向上述供应商进行货

款及货物的催收。 

（6）经自查，公司预付款项是公司根据业务需要向供应商预付的业务款项，

未发现公司存在通过预付款方式变相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资金的情形。 

2、应收账款自查 

（1）报告期末，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主要客户的应收账款情况： 

序号 客户名称  期末余额  占比 

1、*1 南昌市车亿达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11,404,033.12 1.18% 

2、*1 南昌市乐客福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14,175,919.12 1.47% 

3、*1 杭州益维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40,570,604.17 4.21% 

4、*1 北京众联晟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6,955,552.90 11.10% 

5、*2 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 9,067,126.05 0.94% 

6、*2 重庆北汽幻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19,093,289.79 1.98% 

7、*2 广州广汽长和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13,071,714.20 1.36% 

8、*2 浙江元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2,760,994.17 1.32% 

9、*2 重庆元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6,952,377.95 1.76% 

10、*2 北京万里科济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22,903,060.61 2.38% 

11、*2 河南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16,924,380.47 1.76% 

12、*2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788,563.94 0.91% 

13、*2 北京海纳川航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10,624,675.05 1.10% 

14、*2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客车分公司 9,108,842.67 0.95% 

15、*3 临沂众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33,255,260.81 3.45% 

16、*3 众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62,259,943.89 6.46% 

17、*3 上海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447,240.00 0.46% 

18、*3 上海创米科技有限公司 10,162,519.15 1.05% 

19、*3 深圳市中兴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3,066,530.35 0.32% 

20、*3 天津众联晟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6,177,217.30 2.72% 

21、*4 PT.GOBIG ALCA NESSA 19,509,453.82 2.03% 



22、*4 Pioneer Gulf FZE 14,220,177.34 1.48% 

23、*4 SOUND AROUND INC. 11,931,098.96 1.24% 

24、*4 ZULEX INTERNATIONAL CO.,LTD. 14,299,062.91 1.48% 

25、*4 DAIICHI ELEKTRONIK SANAYI VE TIC.A.S. 64,465,738.90 6.69% 

26、*4 ALDINET SPA VIALE CRISTOFORO COLOMBO 15,408,625.08 1.60% 

27、*4 PHONIC ELECTRONICS TRADING CO.,LTD. 15,796,595.10 1.64% 

合计 607,400,597.82 63.05% 

经公司自查： 

1）上述标注*1经销商客户，上述客户存在部分收入，没有销售合同、销售

发票、销售出库单、销售回款等情况、存在的差异目前公司正在自查并与客户核

对中。 

2）上述标注*2经销商客户为公司正常的销售客户，公司与客户签订框架协

议，每次销售以具体订单为主，收到销售订单公司通过外部物流公司送货，客户

签收后公司确认收入，经与客户对账后进行结算，并以结算发票收回销售款。销

售部每月都会对到期的应收款进行相应的追款，若客户未能进行及时的付款，公

司采用停止供货来约束客户汇款，防止应收款项无法收回的风险。  

3）上述标注*3前装客户（整车厂），为公司正常的销售客户，公司与客户

签订框架协议 ，每次销售以具体订单为主，收到销售订单通过外部物流公司，

将货物送达客户指定的中转仓（收公司租赁管理），前装客户在签订销售合同时

要求公司必需在其生产工厂附近设置存货中转仓，以备其随时要货；客户收到货

物验收后公司确认收入，经与客户对账后进行结算，并经结算发票收回销售款。

由于公司有开拓前装市场需求，所以在与前装客户签合同时话语权较小，因此销

售合同的条款等要求都是根据甲方（销售客户）的要求而签订，销售回款的账期

较长，基本在 1-2年。 

4）上述标注*4客户，为公司境外销售客户，每次销售均以销售订单为主，

收到销售订单及预收款后，公司通过货代公司上门拉货，同时为公司办理出口销

售报关业务，公司收到货物离岸的单据后确认收入；境外销售应收账款欠款较小，

上述应收账款欠款原因及相关报关资料、客户对账，公司目前正在自查中。 

（2）经自查，未发现公司存在通过应收账款方式变相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提供资金的情形。 

3、其他应收款自查 

（1）报告期末，公司主要其他应收款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账面余额 账龄 坏账准备 

1、 中山市古镇锐科塑料五金电器厂 

340,363,176.22 1年以内 17,018,158.81 

118,718,767.59 1-2年 11,871,876.76 

2、 南昌爱拓思商贸有限公司 190,000,000.00 1年以内 9,500,000.00 

3、 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197,764,000.00 1-2年 19,776,400.00 

109,512,800.00 1年以内 5,475,640.00 

4、 中山市创辉达电子有限公司 107,310,000.00 1年以内 5,365,500.00 

5、 深圳市胜千里贸易有限公司 103,700,000.00 1年以内 5,185,000.00 

6、 江海区创辉达电子电器厂 

40,000,000.00 1年以内 2,000,000.00 

17,899,000.00 1-2年 1,789,900.00 

7、 九江星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55,999,440.00 1年以内 2,799,972.00 

30,000,000.00 1-2年 3,000,000.00 

8、 中山市古镇铜沛五金配件销售部 15,000,000.00 1-2年 1,500,000.00 

9、 惠州市鸿海达实业有限公司 5,880,000.00 1年以内 294,000.00 

10、 北京众联晟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4,400,000.00 1-2年 440,000.00 

11、 中山市古镇铜沛五金配件销售部 3,500,000.00 1-2年 350,000.00 

12、 上海宝朗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1,900,000.00 2-3年 570,000.00 

合计   1,341,947,183.81    86,936,447.57 

（2）其他应收款项形成原因： 

1）南昌爱思拓公司通过自查，是支付 2017年向个人借款 19000万元，公司

在 2018 年通过公司偿还，导致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同时挂。公司应进行其

他应收、其他应付合并抵销的账务处理。 

2）公司在 2017年向温州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5000万元，

公司在 2018年由上述公司代偿还，具体还款公司是上述哪家公司，目前正在自

查中。 



3）公司在 2018年偿还广州海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000 万元。 

4）公司在 2018年偿还中安百联（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87.81万元。 

5）上述其他应收付扣除 1）…4)的剩余款项，全部用于偿还公司以前年度

借款及相关的借款费用，具体还款明细，公司目前正自查中。 

（3）经自查，未发现公司存在通过其他应收款方式变相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提供资金的情形。 

整改责任人：公司董事长 

整改期限：由于工作量较大,相关事项仍在自查当中,另外监管部门及年审机

构也对上述款项正在核查当中，暂时未有定论，公司将持续关注、跟进实施，直

至完成上述款项相关核查工作。 

要求三：公司董事会应召开专题会议对前述预付账款、应收账款、其他应

收款清理情况进行审议,制定切实、有效的清收方案,依据合同有关条款采取包

括诉讼在内的一切必要法律手段对上述预付账款、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及时

进行清收、追偿,积极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应对上

述事项单独发表意见。董事会决议及清收方案、清收进展应当及时进行披露。 

整改情况说明： 

1、召开董事会专题会议 

根据决定书提出的要求，公司于 2019年 7月 1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专项

会议对有关事项进行审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证监局决定对公司采取责令

改正和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整改报告》（含公司预付账款、应收账款、其他应

收款清理情况），公司切实加强对有关款项等的催收清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公司

运作管理，积极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整改责任人：公司董事长 

整改期限：已完成 

2、制定切实、有效的清收方案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向有关方进行货款、货物及有关款项的催收，拟向有关

方发出律师函，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排除进一步采取诉讼等方式手段保障公司的正

当、合法权益。具体催收回款工作情况及后期催收还款计划如下： 

（1）已完成催收前期准备工作，具体为： 

①由业务部门对公司目前的欠款客户的基本资料、欠款情况、催收情况、信

用等级分析等进行汇总。 

②业务部门将以上信息汇总后，与公司财务部门对欠款客户欠款数据进行核

对，确保向欠款客户电话传达或催告函所涉及的还款时间/账款数据相符。 

③业务部门将相关信息资料进行记录。 

（2）业务部已制定好具体催收工作实施方案，具体为： 

①根据欠款客户状况、付款时间及金额、客服关系、信誉等级制定催收方案。

业务部门负责统计、分析催收情况及对欠款客户信息跟踪及催收。 

②将欠款客户还款情况及逾期金额、逾期天数、催收措施等信息进行汇总，

将汇总信息送至公司财务部门进行核对。 

（3）在上述还款催收工作的基础上，制定后续跟进还款催收计划如下： 

①确定电话/函件催收对象； 

②合理安排电话催收日程，邮寄或传真对帐单。邮寄或传真对帐单过程中，

要求欠款客户给予书面回复；在电话催款过程中，以书面表单形式记录欠款客户

承诺地还款时间、还款金额，以便财务部门及时查收； 

③在电话催收过程中，如遇到推诿、拖延、拒付或恶意等情况，应将催收情

况记录好，并及时将信息汇总后反馈。 

④在电话催收过程中，及时对欠款客户进行筛选、统计，以书面形式将信息

反馈到部门领导及总裁办，总裁办根据欠款客户欠款情况制定相应催收措施。 

（4）上门催收工作方案 

①业务部门针对电话催收过程中所了解的欠款客户情况，进行合理筛选，确



定走访名单。 

②根据情况制订走访时间、地点、公司走访人员等实施方案，并将上门催收

工作方案交由主管领导审批。 

③走访完毕后，及时把走访信息汇总，向主管领导汇报走访情况，并把信誉

度不足的欠款客户筛选出来，提交公司进行决策。 

（5）总裁办催收实施工作方案 

①根据上门走访情况，制定催款工作计划。 

②归纳、汇总逾期欠款客户基本资料、欠款时间、欠款金额、催收情况等。 

③根据欠款客户汇总资料，筛选后期需起诉欠款客户名单。 

④针对一些拖欠货款时间较长且金额较大的欠款客户，及时关注催告文书或

对账单，防止诉讼失效；并准备好起诉法律文书，便于后期直接进入诉讼程序。 

（6）强制性催收工作实施方案 

公司总裁办与法律顾问共同协商诉讼或强制阶段工作方案，配合律师办理立

案手续，具体工作计划如下: 

①协助律师到法院办理立案手续。 

②协助律师与经办法官一起查扣或冻结欠款客户财产。 

③协助律师与经办法官一起协调欠款客户还款事项。 

整改责任人：公司董事长 

整改部门：业务部门、财务中心、总裁办等 

整改期限：已自查清楚的款项，公司将根据时间进度表持续关注、跟进实施，

直至完成相关催收清理工作；对于尚在核查过程中的款项，公司将加大自查力度

以及协助有关监管部门和年审机构继续核查，直至完成所有预付款项、应收账款

以及其他应收款的相关催收清理工作。 

3、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对上述事项单独发表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于 2019年 7月 11日召开专项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议案《关于“深圳证监局决定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和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整

改报告》，并针对上述事项单独发表意见：此次整改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监管

部门的要求；公司通过本次整改，进一步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并落实执行，有效提

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切实保障公司资金、资产安全，推动公司进一步规范运作、

合规经营。审计委员会同意将该整改报告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将积极督促公司落

实各项整改措施,尽快完成整改。 

独立董事在 2019年 7月 1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专项会议上，针对上述事

项发表独立意见：针对目前公司存在的问题，我们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就公司运作的各项制度、信息披露负责人及信息流转制度、内部控制的执行

和监督、预付账款、应收账款以及其他应收款等方面进行认真的自查与分析。通

过自查，公司深刻认识到在上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针对监管部门提出

的采取责令改正和责令公开说明措施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查找问题的根源及原

因，制定具体整改措施并明确落实责任人，全面落实整改要求，并出具了整改报

告。我们认可本次公司整改报告措施，并持续跟进各项整改措施的实施，及时督

促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相关人员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及业务学习，梳理规

范运作意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及保护全体股东权益。 

整改责任人：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 

整改期限：已完成。 

要求四：公司应完整披露前述表决权委托协议,并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

披露其他依法应当披露的事项。 

整改情况说明： 

经公司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肖行亦与中山乐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山乐兴”）2018 年 8 月 10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

公司股份 47,778,010 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25%，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284%）协议转让给中山乐兴。前述事宜已公告，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上的《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5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因个人借款原因肖行亦将其持有的 95,221,990 股股权分两次质押给中山乐

兴，前述事宜已公告，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2018 年 10 月 9 日

披露在巨潮资讯上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押及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9）、《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押及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7）。 

除此之外，关于表决权委托协议相关事宜，公司曾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函

询相关股东肖行亦先生及中山乐兴。 

公司实际控制人肖行亦先生回函：“本人未与中山乐兴签署《关于深圳市索

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不认可中山乐兴所主张表决权的相应

材料的真实性。本人与中山乐兴之间不存在未披露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表决权委托

协议，不存在《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

规定的应披露权益变动的情形。” 

中山乐兴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回函即向公司发送《关于就受托行使索菱股

份的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情况的说明》，该文件称：“2018 年 9 月 19 日，肖行

亦与中山乐兴签署了《借款协议》，约定中山乐兴向肖行亦出借人民币

80,000,000 元，肖行亦同意将其持有的索菱股份 10,000,000 股股份作为质押担

保。2018 年 9 月 26 日，肖行亦与中山乐兴签署了《借款协议》，约定中山乐兴

向肖行亦出借人民币 220,000,000 元，肖行亦同意将其持有的索菱股份

27,500,000 股股份作为质押担保。肖行亦与中山乐兴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签署

了《关于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下称“《表决权委托

协议》”），约定肖行亦将其持有的索菱股份 37,500,000 股（包括上述股份因配股、

转股、转增股等而增加的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8.8914%）所对应的表决

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等相关权利委托给中山乐兴行使，包括

但不限于：（a）、依法请求、召集、召开和出席索菱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 

（b）、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或公司章程需要股东会讨论、决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

提案权，包括但不限于选举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c）、届时有效

的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法规及其他有法律约束

力的规范性文档规定的股东所应享有的其他表决权；（d）、法律法规、上市公司

章程规定的除收益权以外的其他股东应有其他权利，但涉及股份转让、股份质押



等直接涉及及委托股份的处置事宜的事项除外；（e）、在表决权委托期限内，肖

行亦不再以股东身份行使标的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不得再委托第三方行使的股

份对应的表决权，不得撤销或单方解除上述表决权委托。基于上述，截至 2019

年 5 月 27 日，中山乐兴称其持有的可以实际支配表决权索菱股份的股份数为

85,278,01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0.2198%。”另外，中山乐兴在回函中称

其针对上述事项已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通过电子邮件、EMS 快递将《关于受托

行使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的函》以及《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等资料递交给公司，截至本报告之日，公司并未收到有关事项的书

面材料原件。 

针对双方股东对上述表决权委托事项的回复，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进

一步邮件询问有关股东肖行亦先生及中山乐兴下一步计划采取的措施，对此中山

乐兴于同日回函《关于再次强烈要求索菱股份就中山乐兴受托行使索菱股份表决

权事宜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的回函》： “现本公司再次强烈要求索菱股份按照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肖行亦先生对此回复：“本人未与中山乐兴签署所谓表决权委托协议，

坚持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利益”。 

关于股东之间的权益纠纷，上市公司已经要求实控人与中山乐兴沟通，妥善

解决双方分歧，并对协议真实性问题，要求通过司法途径尽快查实，在此问题解

决前，应以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和上市公司利益为核心，按照既定的经营理念及

年度会议的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后续，公司将持续关切、督促双方纠纷的

解决。 

除上述公司对上述表决权事项的说明之外，未发现公司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事项。 

整改责任人：公司董事长（代董事会秘书） 

整改期限：进行中。 

根据深圳证监局下发的决定书的有关精神和要求，公司积极开展自查工作并

就存在的有关问题积极进行了专项整改。本次整改活动的开展，对完善公司治理



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确保公司规范运作，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规范运作意识有了进一步的增强，公司的内部控制更

加规范、严谨、科学，公司运作的透明度和规范化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公司将以本次专项治理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公司建

立更为科学、规范的内部治理长效机制，杜绝上述情况的再次发生，切实保障公

司资金、资产安全，积极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有效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

利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7月 11日 


